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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擴大五股都市計畫產業輔導試辦計畫申請變更為民生

服務特定事業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要點審查表 

審查 

單位 
審  查  事  項 

審查意見 

是 否 說          明 備註 

經濟

發展

局 

一、興辦事業計畫書填

寫是否齊全。包括: 

(一)建築計畫，包括規

劃設計及維護計畫。 

(二)營運計畫，包括管

理計畫及維護計畫（含

申請進駐行業別使用

計畫及管理計畫，如有

申請工程業行業別，應

載明設備平面配置

圖、運作流程圖說及每

日最大用水量）、申請

人基本資料(公司或商

業組織，應提供公司或

商業登記抄本，自然人

則為身分證件)。 

(三)交通路線規劃。 

    

二、是否檢附申請開發

許可同意書（申請人為

土地所有權人者免

附）。 
   

依第九

點第四

項併同

提出者

才須檢

附 

三、是否檢附申請變更

編定同意書(應註明同

意作為變更以後用途

之使用，申請人為土地

所有權人時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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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檢附計畫用地

位置圖、配置圖(配置

圖不得小於一千二百

分之一，位置圖不得小

於五千分之一，均著色

標示)。 

    

五、是否檢附土地權利

證明文件(含連接道路

同意書)。 

    

六、是否檢附土地使用

清冊。 
    

七、是否檢附土地登記

謄本(以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者為憑)。 

    

八、是否檢附地籍圖謄

本(以最近三個月內核

發者為憑，申請變更範

圍以著色標明)。 

    

九、是否檢附符合第三

點及第五點條件業者

之進駐意願書。 

    

十、其他。     

地政

局 

一、 申請變更編定用

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二、 申請使用土地標

示、權屬及編定情形與

土地登記簿謄本是否

相符。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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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

局 

一、申請用地是否鄰接

寬度八公尺以上道

路；倘否，是否檢附寬

度八公尺以上銜接道

路之通路使用同意書。 

    

二、建築物離地界及

鄰棟間隔三公尺以上。 

    

三、其他。     

農業

局 

一、是否符合「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及依「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更使用審查表」審

查。 

   僅供機

關內部

審 核

用，申

請人無

需 檢

附。 

二、是否有列管保護之

珍貴樹木。 

    

三、其他。     

交通

局 

 

 

一、是否敘明基地面

積、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各樓層使用用途及

預計引進人數。 

    

二、是否圖示基地位置

及平面配置圖，並詳附

基地現況照片。 

    

三、是否表列現況進出

基地車流量與照片(含

拍攝日期)。 

    

四、是否提出圖示基地

周邊道路路網圖(含

主、次要道路) 及行車

動線規劃。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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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保護

局 

一、是否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二、是否屬於水污染防

治法列管事業。 

    

三、是否須檢送水污染

防治措施計畫。 

    

四、是否需先提送土壤

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資料經審查核准始得

設立之事業。 

   本項符

合需先

提送資

料者，

未經審

查核准

不得設

立 

五、是否位於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及整治

場址及其管制區範圍

內。 

    

六、是否需申請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 

    

七、所申請之事業是否

屬環保署指定公告需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之事業。 

    

八、所申請之事業是否

屬環保署指定公告需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廢棄物流向之事業。 

    

九、是否需檢送逕流廢

水污染削減計畫。 

    

十、是否需申報繳交空

氣污染防制費。 

    

十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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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局 

一、是否位屬依水利法

劃設公告之河川區域

及排水設施範圍。 

    

二、是否敘明既有水路

及銜接區外排水方式。 

    

三、 申請案件如涉及

透水保水設施，請依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

治條例」及「新北市透

水保水技術規則」相關

規定辦理。 

    

四、 申請案件如涉及

污水處理部分，請依下

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

道或申請連接公共污

水管線，人數、水量請

依「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使用人數、污水量及

水質參考表」計算。 

    

五、是否屬「出流管制

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

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第 2 條所規定須提送

出流管制計畫書之二

十一種開發樣態；大於

一公頃者，是否完成出

流管制規劃書(非都農

業區使用分區變更前

取得核定函)及出流管

制計畫書(開工前取得

核定函)。 

    

六、其他。     

城鄉

發展

一、 依非都市土地變

更編定執行要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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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點所列查詢項目逐項

審查後，是否有應檢討

事項辦理。 

二、其他     

綜 合 

意 見 

 


